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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与天津信安思拓新能源有限公司、天津友联盛业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达亿钢铁有限公司、天津新亿兴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亿兴”）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投

资协议”），由公司与新亿兴共同投资设立天津沃顿微碳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沃顿”或“合资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19200 万元人民币，持有

天津沃顿 80%股权，新亿兴出资 4800 万元人民币，持有天津沃顿 20%

股权，天津沃顿成立后，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天津新亿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1MA05TC838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枫 

注册资本：7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7 月 05 日 

住所：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业科技园 A-3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再生

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 

股权构成： 

 

 

 

 天津新亿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益鑫钢铁有限公司 

宋铮红 何枫 

50% 50%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公司名称：天津信安思拓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1MA05RMF04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兰禹诺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6 月 13 日 

住所：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发区五纬路北 50 米 

经营范围：太阳能、海洋能、光电一体化、能源材料、光伏发电

体新技术开发咨询；污水净化处理工程；节能环保技术及产品技术开

发、咨询、转让、服务；环保工程设计；新型可再生资源的技术开发

与应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股权构成：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3、公司名称：天津友联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1MA05NTQA3C 

天津信安思拓新能源有限公司 

天津友联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达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兰征 兰志乐 

50% 50% 

100% 

10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兰作先 

注册资本：1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3 月 16 日 

住所：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发区六纬路以西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

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钢压延加工；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

售；轴承钢材产品生产；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煤炭及制品销售；耐火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

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轴承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

消防器材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

电工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金属材料销售；

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金属制日用品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造；有

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

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

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橡胶制品制造；木材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智能



仪器仪表销售；玻璃仪器销售；光学玻璃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

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安全咨询服务；供冷服务；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环保咨询服务；工程

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

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集中式快速充电站；余热发

电关键技术研发；热力生产和供应；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

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特种设备销售；发电技术服务。 

股权构成：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是，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

天津友联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具体信息如

下： 

被执行人

名称 

执行法院 案号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执行标的

（元） 

受到的惩戒措施 

天津友联

盛业科技

集团有限

公司 

天津市宁河

区人民法院 

(2022)津 0117

执 698 号 

天津友联盛业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给付原告

3518423 

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对法定代表

人兰作先采取限

制消费措施 

天津友联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达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兰征 兰志乐 

50% 50% 

100% 



杭州新恒力电机

制造有限公司货

款 312 万元；被

告天津友联盛业

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履行提

货义务。 

天津市宁河

区人民法院 

(2022)津 0117

执 2546 号 
申请给付 - 

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对法定代表

人兰作先采取限

制消费措施 

天津市宁河

区人民法院 

(2022)津 0117

执 3290 号 
申请给付 869319 

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对法定代表

人兰作先采取限

制消费措施 

天津市宁河

区人民法院 

(2023)津 0117

执 483 号 
申请给付 5179829 

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对法定代表

人兰作先采取限

制消费措施 

天津市宁河

区人民法院 

(2023)津 0117

执 482 号 
申请给付 2137793 

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对法定代表

人兰作先采取限

制消费措施 

天津市宁河

区人民法院 

(2023)津 0117

执 486 号 
申请给付 46312 

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对法定代表

人兰作先采取限

制消费措施 

天津市宁河

区人民法院 

(2023)津 0117

执 2545 号 

天津友联盛业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给付宁波

东力传动设备有

限公司货款

1,001.801 万元、

利息及仓库管理

费。 

- 

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对法定代表

人兰作先采取限

制消费措施 

天津友联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投资协议乙方之一，在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中主要保证投资协议签订后项目土地及资产上不设定

抵押、质押等相关权利负担，不就项目资产进行转让、租赁等处置，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对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产生实质影响，公司将持

续关注和评估相关事项的风险状况。 

4、公司名称：天津达亿钢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1730346978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兰作先 

注册资本：502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07 月 17 日 

住所：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兰台村（存在多址信息） 

经营范围：铸钢件、高频焊管加工；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槽

钢、角钢加工；水泥制品制造、销售；钢材、钢坯、矿石粉、焦炭、

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砂石料除外）、铁精粉、钢丝绳、阀门、轴承、

耐火材料、白灰石、消防器材、传送带、轧辊、标准件、五金工具批

发零售；货物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钢铁生产技术咨

询；道路货物运输（危险货物除外）。 

股权构成：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天津新亿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信安思拓新能源有限公司、

天津达亿钢铁有限公司 

兰志权 兰志乐 

50% 50% 



天津友联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达亿钢铁有限公司是由同一批

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关联企业。 

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沃顿微碳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

商登记为准）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发区五纬路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

利用；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

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膜材料销售；气

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资源再生

利用技术研发；海水淡化处理；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

利用；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以工商登记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200 80% 现金 

天津新亿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800 20% 现金 

合计 24000 100% -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 1：天津信安思拓新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 2：天津友联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3：天津达亿钢铁有限公司 

乙方 4：天津新亿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1、乙方 2、乙方 3、乙方 4 四方是由同一批实际控制人所

控制的关联企业，以下合称“乙方”。 

（二）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与乙方 4 共同合资设立新公司，合资公司按如下方案成

立：公司名称为天津沃顿微碳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000

万元，甲方持有合资公司 80%股权，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9200 万元，

以现金出资，乙方 4 持有合资公司 20%股权，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4800 万元，以现金出资。 

2、出资时间：甲方出资分两期缴纳，第一期于合资公司登记成

立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缴纳人民币 14400 万元至合资

公司账户；第二期于合资公司登记成立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5 年内缴

纳人民币 4800 万元。乙方 4 出资分两期缴纳，第一期于合资公司登

记成立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缴纳人民币 3600万元至合

资公司账户；第二期于合资公司登记成立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5 年内

缴纳人民币 1200 万元。在第二期出资款实缴到位之前，合资公司股

东会可根据合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作出减资决议，并由合资公司依法

履行减资程序。 



3、治理结构： 

（1）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为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各股东按照所认缴的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2）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四名

董事由甲方委派，一名董事由乙方委派，董事长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

任。 

（3）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甲方委派。合资公

司股东会应通过股东会决议对甲方委派的监事予以认可。 

（4）董事长为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资公司实行董事会领

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组织领导合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

作。合资公司总经理由甲方委派并由董事会聘任。合资公司设财务总

监（财务负责人）一名，由甲方委派并由董事会聘任。乙方 4 可向合

资公司委派一名副总经理和一名财务人员。合资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公

司经营情况聘任其他副总经理及管理人员。 

4、合资公司成立后，合资公司聘请经甲方股东认可的第三方评

估机构对 50000 吨/天中水回用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经营权的

价值进行评估，经营权最终的价值以经评估并经国资委批准备案的价

值为准。合资公司按照前述方式所认定的价值向甲方购买甲方对项目

享有的经营权，在甲方经营权交付给合资公司前（即甲方享有经营权

期间）产生的所有收益（包括应收账款）归甲方所有，乙方充分理解

该约定的含义并对此表示认可。 

5、乙方共同保证：投资协议签订后，不会在项目土地及地上构



筑物、在建工程、设备等资产上设定抵押、质押等相关权利负担，也

不得就项目资产进行转让、租赁等处置。 

6、违约责任：乙方各方中任何一方违约均视为乙方违约，乙方

各方均应对该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投资协议所称根本违约包括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投资协议不能履

行以及投资协议其他明确约定属于根本违约之情形。 

根本违约情况下，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应由违约方赔

偿对方损失并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投资合作的全部金

额（包括但不限于新设公司全部认缴注册资本、项目经营权的评估金

额以及项目资产的评估金额之和）的 30%。如属双方违约，根据实际

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协议各方在新设公司设立过程中，故意或过失侵害合资公司利益

的，应向合资公司或其他出资人承担赔偿责任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金额为投资合作的全部金额（包括但不限于新设公司全部认缴注册资

本、项目经营权的评估金额以及项目资产的评估金额之和）的 30%。 

一方未按投资协议约定，在认缴期限结束后仍未完成认缴股本金

缴纳,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应付未付价款利息，按日计息（利息按

照逾期支付价款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 LPR 标准的 4 倍，根据违约天数具体进行计算）。 

如逾期 60 日（含）以上的，除按前述内容约定支付守约方逾期

付款利息外，还应视为违约方放弃该部分股权，未缴足的部分另一方

可以认购并缴足。 



投资协议一方在投资协议签署过程中做出了虚假陈述或保证的，

以及投资协议生效后，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如

该虚假陈述或保证导致协议另一方作出误判并发生损失的，视为该虚

假陈述或保证方根本违约。 

协议一方发生其他违约行为的，应由违约方赔偿对方损失并向守

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投资合作的全部金额（包括但不限于

新设公司全部认缴注册资本、项目经营权的评估金额以及项目资产的

评估金额之和）的 20%。如属双方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

承担各自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7、生效时间：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最后签字（或

加盖签章）或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成立，经甲方将协议提交甲方董事

会及中车集团会议审议批准后协议生效。 

8、协议还约定了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审计、保密、排他

及竞业禁止、不可抗力、争议解决等条款。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规划，有利于发挥交易双方的资

源优势，拓展中水回用项目市场，提高运营效率，推动中水回用项目

长期稳定运营。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合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

理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及时关注外部环境、市场与行业的变化，强



化合资公司管理，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纪要； 

（二）《投资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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